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文件 
 
 

东软校发〔2025〕8 号 

 

关于修订《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授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学士学位授权与授

予管理办法》《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结合学校实际，现

对原《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东软校发〔2022〕104号）进行修订，并予以发

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2025 年 1月 16日 

 

抄送：学校领导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年 1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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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版本（Version）：V8.0 

2025年 1月 16日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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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修改控制 
Document Change Control 

 

修改编号 

No. 

版本

Version 

修改条款及内容 

Revised Content 

修改日期 

Date 

1 V1.0 文件创建 2013 年 6月 18日 

2 V2.0 

4.1授予条件 

4.2不符合授予条件 

4.4关于学位课程考试的说明 

4.5学位申请有效期 

2014 年 11月 28日 

3 V3.0 

2适用范围 

3职责 

4.1授予学位条件 

4.2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4.3受处分学生重新申请学位条件 

2016 年 8月 23日 

4 V4.0 

1目的 

4.1授予学位条件 

4.2不符合学位授予条件 

4.3受处分学生重新申请学位条件 

4.5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5附则 

2017 年 9月 27日 

5 V5.0 
3职责 

5.2废止文件 
2019 年 4月 16日 

6 V6.0 

1.修改文件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

则。 

2.修改“1目的”，增加《学士学位授权与授

予管理办法》。 

3.修改“2 适用范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

毕业生。 

4.修改“4.1.3”在籍期间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通过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规定的成人本科生学士学位外语课程考试，

且成绩已经认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或在籍

期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通过由“辽宁

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高

校联盟”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

外语考试，且成绩已经认定合格并在有效期

内。 

2020 年 4月 22日 



 

- 3 - 

5.修改“4.3.3”经学校认定在创新方面取

得突出成绩者（获得学校统一组织与本专业

相关的省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励；取

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或外观专利授权、软件著作权；发表与本专

业相关的学校认定的 C 级及以上期刊学术

论文），要求为取得成果的第一完成人或第

一作者，且第一完成单位署名为大连东软信

息学院，专利权人或著作权人为大连东软信

息学院。满足条件的学生可向学院提出申

请，学院审核通过后，进行答辩并最终认定。 

6.修改“4.4”关于学位外语考试的说明。 

7.修改“4.4.1”根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

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号）的有关

规定”。 

8.修改“4.4.2”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必须参

加由辽宁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

语考试高校联盟统一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

所考语种必须与所学专业教学大纲规定的

外语语种相同。报名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3月

及 9 月，考试时间为每年的 5 月及 11 月。

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9.修改“4.4.3”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必须

有在册学籍方可报名参加学位外语考试，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应在规定的有效学习

期限内参加学位外语考试。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本科毕业后不得参加学位外语考试，否则

考试成绩无效。 

10.修改“4.4.4”在学位外语考试过程中。 

11.修改“4.5.7”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 

12.修改“5.2”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原《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

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东软校发〔2019〕

27号）同时废止。未尽事宜参照上级及学校

相关文件执行。 

7 V7.0 全文修订 2022 年 10月 19日 

8 V8.0 全文修订 2025 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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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1  目的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

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2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授予的相关工作。 

3  职责 

3.1 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3.2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监督、审理和决定授予或撤销有关学

位。 

3.2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部，负责根据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具体执行有关学士学位管理

的日常工作。 

4  内容 

4.1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同时达到以下条件者，可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授予学士学位：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

律，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2）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通过规定的课程考核或者修满

相应学分，通过毕业论文或者毕业设计等毕业环节审查，各方面达到毕



 

- 5 - 

业条件；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并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初步能力； 

（3）在籍期间于 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通过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

委员会规定的成人本科生学士学位外语课程考试，且成绩已经认定合格

并在有效期内；或在籍期间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通过由“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高校联盟”(原“辽宁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学士学位外语考试高校联盟”)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

考试，且成绩已经认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4.2 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4.2.1 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须在学校确定学生具

有毕业资格后 90日内（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起始日），按照学校

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相应学位，过期不予受理。 

4.2.2 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到学位申请后的 1 个月内

审查决定是否受理申请，并通知申请人及学位申请者的推荐部门或单位。 

4.2.3 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审查本科毕业生的学士

学位申请，作出是否受理、建议授予（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议，授予、

不授予学位的建议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4.2.4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上报的建议授予、不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和相关材料进行复核，提交学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作出授予、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议。 

4.2.5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学士学

位的决议，在学校范围内公示授予学位的人员名单，公示无异议者由学

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并向省级学位委员会报送学位授予信息。 

4.2.6 在公示期内发现有漏授、错授或舞弊作伪等违反学位授予相

关规定的情况，由继续教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予以复议，并提出处

理意见，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做出补授、改授或撤销其学位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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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位质量保障 

4.3.1 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 

（1）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

不端行为； 

（2）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或者以其他

非法手段取得入学资格、毕业证书； 

（3）攻读期间存在依法不应当授予学位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4.3.2 学校拟作出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决定的，应当告知学位

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拟作出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听取其

陈述和申辩。 

4.3.3 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

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办公室申请学术复核。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应当自学校受理学术复

核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重新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提请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议作出复核决定，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 

4.3.4 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

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申请复核。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申请复核的，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办公室应当自学校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

果提请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作出复核决定。 

4.4 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 

4.4.1 学校自 2020 年 1 月起加入辽宁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

位外语考试高校联盟(该组织现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

试高校联盟”)，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统一组织相关学生参与学位外语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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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必须参加由辽宁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

学位外语考试高校联盟（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高校联

盟）统一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所考语种必须与所学专业教学大纲规定

的外语语种相同。考试时间为上下半年各 1次，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

准。 

4.4.3 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必须有在册学籍方可报名参加学位外语考

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应在规定的有效学习期限内参加学位外语考

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毕业后不得参加学位外语考试，否则考试成

绩无效。 

4.5 其他事项 

4.5.1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按毕业当年适用的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执行。 

4.5.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工作每年集中实

施 2次，根据本科生的毕业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3月和 9月，具体时间

以学校发布的通知为准。 

4.5.3 学生毕业离校后不再补授学位。学位证书若丢失或损坏，不

予补发，可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补办学位证明书。 

5  附则 

5.1本细则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5.2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东软校发〔2022〕104号）同

时废止。 

 

 

 

 


